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管理辦法

　　　　　　　　　　　　　　　　　　第一章　　目的

第一條　　　本公司為統一印信管理工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章　　適用範圍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印信，係指公司章、負責人章、業工務合約專用章...等指定列管章和發

　　　　　　票章、請款章、收訖章、送審專用章、一般通用章或各單位對外代表性...等非公司

　　　　　　列管章。

第三條　　　凡前條所定各種印信之雕刻、申領、使用、保管、報銷等，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三章　　印信雕刻

第四條　　　凡本公司之各式印信，統一由管理部雕刻，不得私自刻印。 

第五條　　　各單位印信之形式、字樣、質料等，除特別指定經核准者外，由管理部統一辦理。  

第六條　　　印信雕刻之手續，應指定專人負責連絡，不得由他人代理，除負責人因請事假急需

　　　　　　者，方得代理之。 

第七條　　　凡雕刻後之印信，如認有不合理想須重新雕刻時，得依報銷規定辦理之。 

第八條　　　各單位如需雕刻印信使用時，得填具「印信雕刻申請書」如（附件一），經單位主

　　　　　　管、區部主管及總經理核准後，交管理部辦理。 

第九條　　　凡核發印信前，管理部得將該印信編號，並拓模登錄於「印信登記簿」如（附件二

　　　　　　），以資備查。 

第十條　　　印信之核發以每種一顆印信為原則，如因業務之事實需要，須經總經理之核准，方

　　　　　　得加發。 

第十一條　　凡印信之具領，得由單位主管或主管指定之人員具領。 

　　　　　　　　　　　　　　　　　　第四章　　印信分類和編號　

第十二條　　使用印信區分二大類：

　　　　　　一、列管印信：

　　　　　　　　公司大小章、業務合約專用章、工務合約專用章、代印之個人獨立小章或公司

　　　　　　　　特殊要求應管控印信；列管印信均需依第五章之印信使用所要求之三項表單確

　　　　　　　　實作業。

　　　　　　二、非列管印信（一般印信）：

　　　　　　　　發票章、送審專用章、收訖章、一般通用章、收款專用章....等通泛印信。



第十三條　　除個人印信和已報備核准外，公司雕刻印信均應編號造冊且備查。印信編號共有 4

　　　　　　碼，其編碼原則分述如下：

　　　　　　一、第１碼部門字義　　E 代表業務部（含國外部）、Ｆ代表工務部、D 代表生產

　　　　　　　　　　　　　　　　　部、H 代表財務部、C 代表管理部、G 代表總公司...等。　

　　　　　　二、第２碼地區字義　　1 表示台北地區、2 表示桃園地區、3 表示新竹地區、4 表

　　　　　　　　　　　　　　　　　示台中地區、5 表示台南地區（含嘉義）、7 表示高雄地區

　　　　　　　　　　　　　　　　　、6 表示宜蘭地區、9 表示花蓮地區...等

　　　　　　三、第３碼類別字義　　Ａ為公司正式大小章組、Ｂ為合約專用章組、Ｃ為收訖章

　　　　　　　　　　　　　　　　　、Ｄ為一般通用章、Ｅ為收款專用章、Ｆ為發票章、Ｇ為

　　　　　　　　　　　　　　　　　送審專用章、Ｈ為代印重要個人獨立小章...等。

　　　　　　四、第４碼單位編號　　單位內各領收之流水編號。

　　　　　　　　　　　　　　　　　　第五章　　印信使用

　　　　　　

第十四條　　列管印信之用印申請分「列管用／借印申請單」如（附件三）與「列管用印登記

　　　　　　表」如（附件四）二種方式，界定如下：

　　　　　　一、「列管用／借印申請單」：跨部門申請用印或需攜出用印。

　　　　　　二、「列管用印登記表」：保管單位部內人員申請用印或業務單位自我填記用印。

第十五條　　保管人應備置「列管用印登記表」，如需蓋用列管印信時，由申請人填具前條規定

　　　　　　之表單，經單位主管及保管單位主管簽准，保管人始得用印，並應依序編列頁次造

　　　　　　冊，永久保存以資備查。

第十六條　　「列管用／借印申請單」及「列管用印登記表」，於保管人異動時，應併同列管

　　　　　　印信專案移交。 

第十七條　　需使用列管印信做固定或一般常態事務之通知、聯繫、申報、功能性質...等文書用

　　　　　　印，可另行填寫【用印免登記呈核表】如（附件五），經部主管與總經理核准後，

　　　　　　得免填用印申請單。

第十八條　　文件或契約用印後，並應於「列管用／借印申請單」上加蓋使用之列管印信並留底

　　　　　　存檔。 

第十九條　　單位使用非列管印信亦需秉持負責態度細心用印；而列管印信如無上述三項公司內

　　　　　　控之管理文件所登記或許可之用印，公司一概不予承認，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五章　　印信保管

第二十條　　印信之保管應由單位主管或單位主管指定專人典守。

第二十一條　印信保管人具領印信時，應填寫「印信保管單」如（附件六）二份，保管單上應述

　　　　　　明接管時日、移交人員、接管人員、監交人員及印信拓模等，一份印信保管人收執

　　　　　　，另一份繳交管理部建檔存查。 

第二十二條　印信保管人異動時，應即同前條辦理交接手續；保管人須妥善保管印信，如有遺失

　　　　　　，應立即向公司報告。

第二十三條　凡未經主管核准擅自用印，或可歸責於保管不當，遭冒用印致使公司逢受損失，除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如涉及侵權行為亦應負法律責任。

　



　　　　　　　　　　　　　　　　　　第六章　　印信報銷繳回

第二十四條　凡印信之繳銷得依本章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印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時，得准予報銷： 

　　　　　　一、使用年限屆滿或專項業務停辦時。 

　　　　　　二、保管遺失時。 

　　　　　　三、印信蓋用日久，致印文模糊或損毀。 

　　　　　　四、變更名稱必須申請換發者。 

　　　　　　五、因工作業務上需要更新時。  

　　　　　　六、不符現況使用。

第二十六條　凡印信因前條原因須報銷時，應由保管人員填寫「印信報銷申請單」如（附件七）

　　　　　　，呈經單位主管、區部主管及總經理核准後，連同廢舊印信送管理部辦理繳銷程序

　　　　　　（遺失除外），不得自行銷燬。 

第二十七條　遺失之印信尋獲時，亦應依前條繳銷程序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印信毀損或遺失時，如經對外部機關登記，保管人應向原登記機關報備，依法如有

　　　　　　公告之必要，並應說明自公告日起，該印信之法律用途與代表性均即消滅。

第二十九條　換發或補發之印信，其印文篆法應與原印信有所差異，以資識別。 

第三十條　　凡因報銷須重新刻發印信時，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凡印信之報銷理由不充實，或有虛假及偽造情事，經查覺後得依有關規定辦理，其

　　　　　　情節嚴重致損及公司利益或信譽者，並得移送司法機關究辦。

　　　　　

　　　　　　　　　　　　　　　　　　第七章　　印信保證

第三十二條　非本公司之第三方用印保證人用於本公司合約的連帶保證，該第三方保證用印信之

　　　　　　當事人需隨附有親筆同意的授權書，且載明用印範圍和有效時間....等內容，其印信

　　　　　　保管人使得用於本公司合約之第三方代印保證；亦可於授權書（附件八）中指定其

　　　　　　合意之授權人，並於授權文件記明其授權條件，該拓模的印信保管人即可依授權內

　　　　　　容代為用印。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呈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一 、民國９０年０１月１５日制定，同年０２月０１日起實施。

　　　　　　二 、民國１０４年１０月３０日制定，同年１１月０１日起實施。

（附件一）：印信雕刻申請書

（附件二）：印信登記簿

（附件三）：列管用/借印申請單

（附件四）：列管用印登記表

（附件五）：一般功能性文書用印免登記呈核表

（附件六）：印信保管單

（附件七）：印信報銷申請單

（附件八）：授權書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雕刻申請書
（附件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印信名稱 顆    數

印

信

用

途

印

信

樣

式

總

經

理

部

門

主

管

單

位

主

管

申

請

人

員

□ 列管　□ 不列管（由總經理裁示是否列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雕刻申請書
（附件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印信名稱 顆    數

印

信

用

途

印

信

樣

式

總

經

理

部

門

主

管

單

位

主

管

申

請

人

員

□ 列管　□ 不列管（由總經理裁示是否列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登記簿
(附件二)

印　　　信　　　項　　　目　　　與　　　內　　　容 印信拓模

編        號 使用單位

印信名稱 具  領  人

印信用途 具領日期

編        號 使用單位

印信名稱 具  領  人

印信用途 具領日期

編        號 使用單位

印信名稱 具  領  人

印信用途 具領日期

編        號 使用單位

印信名稱 具  領  人

印信用途 具領日期

編        號 使用單位

印信名稱 具  領  人

印信用途 具領日期

編        號 使用單位

印信名稱 具  領  人

印信用途 具領日期

編        號 使用單位

印信名稱 具  領  人

印信用途 具領日期

承辦人員：　　　　　　　　　　　　　　　　　　　　　　　　　頁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列管用/借印申請單
（附件三）　　　　　　　　　　　　　　　　　　　　　　　　　　　　　□用印　□借印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用印類別 文件份數

申

請

用

途

印

信

拓

模
攜出日期時間

歸還日期時間

單

位

主

管

用

印

人

總

經

理

單

位

主

管

申

請

人

※公司認證以本單申請核准內容與份數為範圍，更為公司承認載明之存查日誌，非列明用印文件皆不予承認，且依法以偽造文書究辦。

※申請用章為政府或機關登記或申請之原留印鑑，各申辦單位蓋印或攜出均需呈報至總經理核准後，保管單位使得承辦。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列管用/借印申請單
（附件三）　　　　　　　　　　　　　　　　　　　　　　　　　　　　　□用印　□借印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用印類別 文件份數

申

請

用

途

印

信

拓

模
攜出日期時間

歸還日期時間

單

位

主

管

用

印

人

總

經

理

單

位

主

管

申

請

人

※公司認證以本單申請核准內容與份數為範圍，更為公司承認載明之存查日誌，非列明用印文件皆不予承認，且依法以偽造文書究辦。

※申請用章為政府或機關登記或申請之原留印鑑，各申辦單位蓋印或攜出均需呈報至總經理核准後，保管單位使得承辦。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　　　　　　　　    列管用印信登記表
印信編號：                                                                                 　　　　　單位：  

保管人員：                                                                                 　　　　　頁次：

日　期 用　印　文　件　名　稱　（用　途）
份
數 申請人 主管核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拓模

( 業務單位用印登記辦法另訂之 )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一般功能性文書用印免登記呈核表
印信編號：

保管單位：  

保管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項次 文　　件　　/　　書　　名　　稱 承辦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上述表列文書，為本公司內部免填「用印登記表」之申請呈核清單；而一般性文書用印，為通

　知、聯繫、申報、證明...等使用性質。

☉【承辦人】應自負各業務該類用印文書或其附表單所有內容的正確性之審核責任，內容如有錯

　誤不實、虛偽造假等情事，皆由業務＜承辦人＞擔負全部責任。【同意人】為本呈核表右記拓

　模的印信所有人，並完全同意於此表書列範圍內授權＜保管人＞或＜受委託人＞代為用印。【

　保管人】源循公司主管和總經理已核定內容，以＜承辦人＞送呈文件並僅就申送文書代＜同意

　人＞為之用印。【受委託人】同＜保管人＞，其差別僅不保管印信而只於＜同意人＞因公私務

　時有外出而授權逕自代為用印。

☉契約、合約類文書，如為固定、未變動、延續舊約等性質，適用免填「用印登記表」；如為新

　簽訂合約、合約內容有變更或合約之乙方非同一公司（人）者，不適用本呈核表免登記範圍。

總

經

理

主

管

保

管

人

受

委

託

人

同

意

人

拓模



遠東富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一般功能性文書用印免登記呈核表
印信編號：

保管單位：  

保管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項次 文　　件　　/　　書　　名　　稱 承辦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上述表列文書，為本公司內部免填「用印登記表」之申請呈核清單；而一般性文書用印，為通

　知、聯繫、申報、證明...等使用性質。

☉【承辦人】應自負各業務該類用印文書或其附表單所有內容的正確性之審核責任，內容如有錯

　誤不實、虛偽造假等情事，皆由業務＜承辦人＞擔負全部責任。【同意人】為本呈核表右記拓

　模的印信所有人，並完全同意於此表書列範圍內授權＜保管人＞或＜受委託人＞代為用印。【

　保管人】源循公司主管和總經理已核定內容，以＜承辦人＞送呈文件並僅就申送文書代＜同意

　人＞為之用印。【受委託人】同＜保管人＞，其差別僅不保管印信而只於＜同意人＞因公私務

　時有外出而授權逕自代為用印。

☉契約、合約類文書，如為固定、未變動、延續舊約等性質，適用免填「用印登記表」；如為新

　簽訂合約、合約內容有變更或合約之乙方非同一公司（人）者，不適用本呈核表免登記範圍。

負

責

人

主

管

保

管

人

受

委

託

人

同

意

人

拓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保管單
  （附件六）                                                                          

保管單位 保管人員

印信編號 印信名稱

移交人員

印

信

拓

模

接管人員

監交人員

接管日期

總

經

理

部

門

主

管

單

位

主

管

申

請

人

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保管單
  （附件六）                                                                          

保管單位 保管人員

印信編號 印信名稱

移交人員

印

信

拓

模

接管人員

監交人員

接管日期

總

經

理

部

門

主

管

單

位

主

管

申

請

人

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報銷申請單
　

(附件七)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保管人姓名

印信編號 顆           數

報

銷

原

因

　　□報銷繳回　　　□遺失

總

經

理

部

門

主

管

單

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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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信報銷申請單
　

(附件七)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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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權　　書

　　　　本授權書由　　　　　　　　　　　　　　　　　　（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茲為甲方替乙方就合約用

印連帶保證事宜，雙方約定如下並共同遵守。

甲方同意授權乙方可不用任何通知，就本書拓模印章直接用印保證，而用印範圍和

雙方約束條件如述：

　　一、授權範圍和內容為乙方與客戶簽訂之電梯銷售和保養合約用之第三方保證

　　　　用印，非此約定範圍甲方皆不予承認，而印信為拓模所示之公司章和負責

　　　　人章。

　　二、甲方並同意乙方可以代為簽署前項雙方約定授權範圍和內容所授權事項而

　　　　涉及之所有文件，其上因簽訂合約所需之保證用印，甲方均同意乙方可以

　　　　自行辦理；甲方並接受乙方可依內部「印信管理辦法」的相關內規指派專

　　　　人用印和保管。

　　三、乙方用印之核定主管，甲方限定本拓模印章保管人需以「　　　」為用印

　　　　核可之唯一標準；甲方如有停止授權用印之需求，除以書面通知外乙方亦

　　　　不得藉故任何理由拒絕或拖延，並當文到三日內立即交付本保管印信；雙

　　　　方合意書面通知以營業登記地點為通知地址。

　　四、甲方同意乙方使用之用印，書面拓模如下：

　　五、雙方應本誠信並以此簡易授權書為依據，共一式二份且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　　　　　　　　　　　　　　　乙方：

　負責人：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地址：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拓模


